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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議長鎮榮)：                記錄：張彤昍 

    楊縣長、陳新源議員、本會張秘書長、縣府各單 

  位主管、連絡員、各媒體先生小姐，大家早安，本 

  席現在宣布會議開始。現在起一個小時的時間，是 

  陳新源議員質詢的時間，請陳議員開始質詢。 

陳議員新源： 

    議長、副議長、縣長、秘書長、各局處首長、府 

  會連絡員以及各位媒體先生小姐大家好，鑑於新竹 

  縣是客家大縣，今年推行客語的成效不是很好，所 

  以縣長也特別邀請各鄉鎮開會，並訂定相關辦法， 

  宣稱要強力來執行。最近看到局處報告有兩個處長 

  結語時用一點點的客家話，其實本席就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客家人。10月 31日在新埔巨 

  埔里老里長曾國局家，民政處長代表縣長去那邊， 

  也全程用客家話跟鄉親來說，雖然大家一直笑，我 

  也一直笑，但是沒關係。11月 6日新埔花燈第一次 

  籌備會，交旅處長也是用客家話跟大家來問好，雖 

  然說得不是很順暢，但是值得嘉許，所以在今天的 

  質詢當中，因為勞工處長是客家人，農業處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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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待會這兩個處的問題我會用客家來說，不 

  會考大家很難的啦！我講簡單的就好，那現在就開 

  始。 

    現在我請問勞工處，因為本縣應該要有勞工退休 

  金，但是沒有，應該要有勞保，但是沒有勞保，應 

  該要有就業保險，但是沒有，這樣的勞工有多少？ 

  有關勞動檢查，勞工處整天都說有去檢查，又說檢 

  查了多少，要如何找出這些人，因為本縣勞保的人 

  口、勞工退休金的人口、就業保險的人口、職業工 

  會會員、外勞各有多少人？因為我們都知道大部分 

  的勞工都有勞保，也有勞工退休金；有一種就是有 

  勞保，但是沒有勞保退休金，這種人就是外勞，以 

  前的舊制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108年經濟日報有 

  報導勞動部統計全台灣省有 22萬人，以新竹縣人口 

  減去台灣人口數來算，大概有 5100人；第三種就是 

  沒有勞保但有勞保退休金的，因為勞保規定 4人以 

  下的事業單位不用有勞保，還有一個就是勞保退休 

  金領完又還在上班的人。這張圖是勞動部 109年 6 

  月份的統計，新竹縣的勞保人口有 26萬人，勞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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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金人口有 19萬 4千多人，就業保險人口有 19萬 

  多人，職業工會有 1萬 9千多人，外勞有 2萬 8千 

  多人，如果用勞保人口扣掉這些人，還有 19779人 

  ，這些人不知道在哪裡？以勞動部的統計來說，找 

  不到這些人，因為轉到新制已經有 10年了，不可能 

  那 1萬多人都是純舊制，因為剛剛我們在算大概是 

  5100人，要如何找出這些人最重要。我們都知道去 

  上班最重要的就是有勞保和勞工退休金、就業保險 

  、職業災害等加加起來才有勞保的年資，勞工退休 

  金一個月是 6%，12個月就是 72%，這樣就接近一個 

  月，就會放到我們的戶頭，跟著我們走，不過很多 

  人沒有，很多老闆沒有跟他們提撥，所以這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這兩張圖給大家看，你們看這左邊紅 

  色的部分這麼多人，他們在哪裡？所以我希望從以 

  前到現在的勞動檢查，大家一定要來好好檢討，這 

  些人為什麼找不到，看是要用什麼方式，是不是跟 

  稅務局或其他單位來連絡，把這些人找出來，因為 

  這樣才能保障新竹縣的勞工，這些都是最低薪的人 

  ，不是大公司的人，縣長整天說要保障弱勢，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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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最弱勢，如何透過行政檢查把這些人找出來 

  ，我認為如果勞工處有去做這件事，這是對勞工非 

  常好的。現在我就請問勞工處兩個問題，第一個問 

  題就是以前我們有抽查 5人以下的公司行號嗎？第 

  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找到剛才說的找不到的那些人， 

  要如何來查來保障這些勞工的權益，請勞工處長回 

  答。 

勞工處劉處長家滿： 

    感謝陳議員關心勞工的議題，剛剛的數據裡面職 

  業工會是 36099位，勞工該就保沒有就保以及退休 

  金提撥的部分，是屬於勞工保險局主掌的業務，勞 

  工平時在受僱的時候，雇主如果沒有給他投保以上 

  三項基本保障的部分，也可以透過個人的申訴、檢 

  舉來確認自己的權益。再來是縣府受理民眾申訴案 

  件、檢舉案件、勞資爭議調解以及勞動檢查的時候 

  ，也會將這些申訴違反規定的部分移送勞保局做查 

  處。另外我想針對陳議員剛才講的 5人以下的事業 

  單位，來加強做勞動檢查，或者在營造業方面也是 

  有很多問題，有很多原住民鄉親好朋友在這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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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應該也有很多沒有投保的黑數需要我們來做 

  努力。另外我想再補充報告，勞保沒有就保確實不 

  容易找到，就像在一個公園裡面有人破壞了設施， 

  沒有人檢舉也沒有人錄影，有時真的很不好找，但 

  是我會朝陳議員的建議來努力做，給勞工一個最好 

  的保障，以上說明謝謝。 

陳議員新源：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說你以前沒有抽查，4人以下 

  的很難抽查，有很多資料我們可以想辦法去找，不 

  能等他向勞保局提告勞資爭議才來處理，我認為這 

  樣不是很好啦!因為那 4人以下的單位就已經很弱 

  勢了，他不敢跟老闆講什麼，一講明天就沒有工作 

  做了，這樣叫他們怎麼辦？因此他們只好忍下來， 

  所以你們要用縣政府的行政力量，來想辦法補這個 

  缺口，不能等他們自己提告，一提告就沒工作了， 

  因為老闆說過 4人以下的勞保不用保、就業保險也 

  不用、勞工退休金也沒有、職業災害也沒有、基建  

  工資也沒有，雖然法律是有這樣規定，但是錯誤的 

  法律現在還是這樣執行，有些老闆會說雖然沒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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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勞保，但是有幫你保團體保險，我們都知道團 

  體保險沒有工資補償這部分，工資補償這部分非常 

  貴，你看營造業有保工地險，那是要死了或住院了 

  才有錢啊!住院現在有健保給付，領了那兩三萬元， 

  他卻半年不能工作，那工資補償就沒有了，如果有 

  勞保這部分，就可以領職災補償，老闆也不用出很 

  多錢，勞保局會幫忙出，是用這樣的方式來保障 4 

  人以下的單位，就我剛才講的那些找不到的部分， 

  要想辦法找出來，用縣政府的行政力量來保障這些 

  新竹縣弱勢勞工的權益。 

勞工處劉處長家滿： 

    我想我會採納陳議員的建議，針對未滿 5人的事 

  業單位，來專案做一個勞動檢查，希望能夠協助勞 

  工朋友得到一個應有的保障，以上說明謝謝。 

陳議員新源： 

    謝謝。第二個是野溪整治的問題，我這左邊有一 

  張圖，是以前希臘神話中薛西佛斯觸犯了神，神就 

  拿一個石頭讓他往上，到頂之後，神又將石頭往下， 

  薛西佛斯一輩子就做這件事，我會用這張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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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做白工啦!我要說的野溪整治，跟縣政府現 

  在是沒有關係，但是鄉鎮公所在野溪整治的時候， 

  一般不是像圖片上有這麼多石頭的時候，他都是將 

  泥土和草壓在河床底下，大雨來的時候也許有機會 

  被沖到大海裡面，但是碰到有價料的時候，大家就 

  怕得要死不敢去做，因為有折價的問題，這個可以 

  賣嘛!我們也問過公所，假如我暫放在左邊或右邊， 

  但是還是要處理暫放的問題。目前公所不管哪一種 

  野溪整治，全部是撥在兩邊或壓在底下，我一直問 

  公所，公所說因為現在一般設計全部是開口契約， 

  就是委託設計公司，這一條要多少錢，然後估價發 

  包，油羅溪縣政府也提報到中央了，我知道以前做 

  一個設計標總共要多少錢，再向中央申請經費，縣 

  府也率員到其他縣市去觀摩取經，這個可以賣很多 

  錢，可以挹注鄉鎮市公所的經費，我是希望當碰到 

  土石方有價料的時候，縣政府如何能夠用更多專業 

  的知識來教導鄉鎮市公所，用折價的方式去真正的 

  清走，達到便民的目的，以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請工務處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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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處林處長鶴斯： 

    謝謝新源議員對野溪清淤議題的關心，以往大概 

  就是把河道裡面的土石往兩邊堆積，這有兩個用意 

  ，一個就是可以穩定基腳，一個就是可以穩定水流 

  但是當野溪已經淤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還是可以 

  適度的外運。以這兩年我們管理的豆子埔溪來講， 

  就是有一些河道已經淤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我們 

  還是有做外運，但是在外運之前，還是要請顧問公 

  司去判斷那是不是有價料，如果是無價料的話，當 

  然是要運到土石場去，如果是有價料的話，可能就 

  要編列折價費用來回編給主辦機關，以上報告謝謝 

  。 

陳議員新源： 

    這我知道，現在都是碰到有價料的，無價料的理 

  論上我們也不會要求你們一定要清走，颱風來的時 

  候也是沖光光。現在就是碰到有價料，內立里有一 

  條野溪兩年就撥一次，撥完上面又一直下來，十幾 

  年來都是碰到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希望縣政府能用 

  更專業更高端的知識，畢竟縣府在這邊有更多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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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看怎麼樣來教導鄉鎮市公所，在合法的範圍之 

  內能夠做這件事。因為假如無價料運到土方場，我 

  那天問了新埔鎮公所，他說那條溪整條清淤的經費 

  就用光光了，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會。有價料部分因 

  為可以回抵，整個清淤運走的經費就會變很少。 

工務處林處長鶴斯： 

    確實，野溪有價料的比例相當低，如果有達到一 

  定比例的話，事實上是可以申請做清疏，據我了解 

  ，因為野溪的部分，目前我們在提報油羅溪的清疏 

  ，是要報到二河局和水利署去，有些部分是不用， 

  如果說公所確實有這樣的需求，可以來跟縣政府做 

  申請，以上報告。 

陳議員新源： 

    謝謝。第三個問題是要請問農業處，最右邊那張 

  圖是兩台車的土，我們都知道農地填土有個規定， 

  要寫計畫書及各種證明，有沒有一種合法，不過對 

  農民來說是比較方便的方式？我今天就是要問這個 

  問題。因為根據新竹縣申請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 

  寫計畫非常麻煩，我們這是縣政府的(要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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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要寫申請書、計畫書、還要路線配置圖、地理位 

  置圖、土地現況各面向的相片，還要套繪到地籍圖 

  裡面(比例尺)五百分之一的合法的土方證明，合法 

  的土方證明裡面又規定我要有買土的合約，第一個 

  要有縣政府核准發出的土方場的同意證明，還要無 

  紅火蟻證明，還要當日的出土證明，我只是要填兩 

  台土，我只是要填兩台隔壁鄰舍的乾淨土，還要申 

  請什麼的，最後就變成說沒有人要申請。這個農地 

  改良的作業要點，對大面積的農地填土改良，能夠 

  查到不要給人隨便亂亂倒廢土及水土保持的效果， 

  但是我只是跟隔壁要幾台土，法律還管得這麼嚴， 

  因為我們也知道很多農地是比較低坵的，我就想隔 

  壁有幾台乾淨的土，我就來填，一般人不會考慮說 

  我今天的法律是怎樣，我就想我去裝幾台新土好種 

  東西，這國家還要管，我想請農業處來回答一下。 

農業處范處長萬釗： 

    非常感謝陳議員關心填土和農地改良的問題，其 

  實農地改良的法律依據是從土地法來的，不過幾十 

  年來，對新竹縣政府來說，從民國 92年當時的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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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土木課訂這個規定，幾十年來變得有些情況不一 

  樣，我簡單講就是說，本來非常好的政策，我們農 

  地改良就像你之前講的，我們上坵田整下坵田，國 

  語叫區塊整理，就是像上坵田整下坵田而已，像去 

  年我們縣政府農業處接到警察局的通報，寶山地區 

  很多人士用農地改良去整坡，用簡單的水土保持計 

  畫，他拿到載土的通行證，卡車上面就寫新竹縣政 

  府某月某日核准的通行證，到處去做其他不是農地 

  改良，不是整坡，不是簡易水土保持的土，所以去 

  年開始成立檢警環聯盟、平台，所以說漸漸地農地 

  改良政策就愈來愈這樣，造成說實際上跟著講農民 

  我要上坵田整下坵田，我旁邊有幾台土，我來填我 

  低坵的地方，卻變得非常困難，今天給人家教聰明 

  了，這是背景，我跟議員報告一下，所以我們現在 

  的做法，其實兩三個月前我們有去苗栗縣政府，苗 

  栗縣政府那種的作法，我跟大家報告他們的方式， 

  大部分像你之前說的那樣，較便民的地方是很多表 

  格是用打勾的，不然那個計畫書沒有幾個人寫得出 

  來，我們專業的人可能都寫不太出來，所以我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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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會朝這個方式，申請的表單部分儘量用打勾的， 

  你要做什麼用？你的土哪裡來？還有像之前你說的 

  ，因為我們現在規定土一定要從合法的土石方資源 

  回收場來，是不是說像個案的問題，我上坵田整下 

  坵田，或是我九芎湖的土載來照門，是不是這樣可 

  以？我們最近會根據苗栗縣政府的方式，可能會有 

  個調整，但是跟大家報告我們不會開放，若開放下 

  去，你像這半年來我們新竹縣的山裡，被人倒土的 

  情況非常非常少了，最近 3個月可以說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種一條一條的，確實地說，真 

  的是上坵田整下坵田的部分，我們會用借土的方式 

  、借土的來源。無紅火蟻的證明現在非常簡單可拿 

  到，是不是沃土，我們會有個機制來實際解決農民 

  實際的需要，拜託大家給我們一些時間，我們最近 

  會重新調整。其實農業處這半年來漸漸地在表單的 

  部分，還有申請的表格全部在網路上面有放，利用 

  這個機會向大會報告，謝謝。 

陳議員新源： 

    謝謝農業處的報告，因為我們以前碰到，前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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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碰到，他不知道填什麼，沒有很多台，鎮公所 

  有去看，看完就叫縣政府去看，縣政府去看了也沒 

  有罰他，因為他不是堆起來，也沒有影響到旁邊的 

  馬路，確實沒有罰他喔！還有幾個像你剛講的，縣 

  政府核准他今天做什麼，他掛羊頭賣狗肉，這種的 

  也很多，這種的我們不會講，這本來就不合法。上 

  次有一個他說要拆那個水庫，不知他竟大拖了百來 

  台，最後縣政府也有擋掉不給他進來，我也知道有 

  很多種，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就只是這幾台土的時候 

  ，大面積本來就不能開放，那會影響很多，我是說 

  像我舉的這個例子的時候，就這幾台土我想要拿過 

  來的時候，我們農民看到鎮公所和縣政府說要來罰 

  ，無可奈何，代表也叫、議員也叫、里長也叫，叫 

  了十幾個人，還有他本人、聯名土地的人，全部二 

  十位都跑來，就會變得很麻煩，希望像你說的能像 

  苗栗縣政府的作法，我們也希望說如何有一個區隔 

  ，一定要有一個區隔，因為有時候人們說縣政府又 

  來看，才這麼多土你們也要管，農民不會管這些細 

  法規，最後顛倒轉過來他就駡誰？是駡縣政府啊！ 



 

14 
 

  是駡我們的楊縣長啊！你搞什麼東西，你做大方向 

  的，我填幾台土你也來管，全部矛頭又轉到縣政府 

  ，所以我希望我們不是說要開放，但是這種的情況 

  ，怎麼樣來給它變簡單，我們還是要申請，讓他程 

  序變比較簡單，我們人就會說我就是填幾台乾淨土 

  好種東西，以上不用回答。 

    下一個問題，這是警 52測速照相的牌子，以前是 

  黃色直牌，上面寫著「前有測速照相」鑑於和其他 

  警告標示類似，107年中央就全面更正為這種的牌 

  子，因為早期也設置得非常浮濫，依規定警 52的牌 

  子後面平面道路 1百至 3百公尺、快速道路 3百至 

  1千公尺，警察才有權力來執勤，所以在快速道路 

  或高速公路看到這張牌子的時候，大概過了 7百公 

  尺一定會有一個避車道或是固定照相或是天橋，讓 

  警察去執勤。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牌子，這是楊新路 

  和中正路，右邊這一張是田新路和文德路，都在紅 

  綠燈前面設置，你在紅綠燈前面設置，一定要到對 

  巷1百至3百公尺，那邊根本沒有地方讓警察執勤， 

  車子也不可能放那邊，當看到很多這種牌子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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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開車就會認為說這可能沒有警察，所以我希 

  望能夠盤點，針對比較浮濫設置的地方。我那天有 

  跟新埔分局說，因為警察同仁很辛苦，每天都在巡 

  邏，他們對這個牌子最熟悉，也最容易做這個盤點 

  的工作，拆除的話就是相關單位了。我想請問縣長， 

  當警察來做這件事的時候，您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就針對這個問題，當設置了這些好像狼來了沒有 

  什麼用的牌子的時候。 

楊縣長文科： 

    感謝陳新源議員的關心，我想針對設置這個警 52 

  測速照相牌子的部分，一定是要便民讓民眾了解那 

  個地方真的會取締，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設置這 

  個牌子之前，必須要有一個取締的路線，這個如果 

  沒有辦到的話，我就認為要做調整才比較適合，如 

  果民眾沒有辦法相信政府執勤的態度，我想這是會 

  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認為應該是要做一個檢討。 

陳議員新源： 

    好，謝謝。最近是不會了啦！當我們在申請這個 

  牌子的時候，警察局和交旅處都會去那裡看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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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勤的空間，他們會在那裡來來回回的走一走，看 

  說設置這個牌子，過去 1百至 3百公尺也有安全執 

  勤的空間，現在的設置都會依照這個方式。巨埔里 

  、清水里、寶石里上次設完之後我們都會傳 line， 

  說警察又在測速照相了，我不會說警察又在搶錢了 

  ，我只會回依速限行駛，因為他這個牌子已經告訴 

  你前面可能在照相，你還不減速？這個就不對了， 

  我只會說依速限行駛保障大家的安全。但有另外一 

  種情況是當這邊本來沒有，警察臨時放一個警 52 

  的牌子，在後方 1百至 3百公尺執勤的時候，這個 

  我就感覺很奇怪，我們可以先申請設置嘛！你拿一 

  個臨時的牌子，人家就會認為警察在搶錢。以心理 

  學來說，今天開這條路段的時候，我知道這有測速 

  照相，就一定會減速，但對外人來說，就像我們去 

  到外面也是看著路標開車，因為我們也怕被罰啊！ 

  但在熟悉路段的時候知道這裡根本沒有照相的，也 

  許就會開得快一點，但你突然放一個臨時的測速照 

  相，每一個人都被照。我想請問一下，是不是不要 

  用活動式的警 52牌面？你就跟交旅處申請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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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式的警 52牌面，不要給民眾覺得你就是要搶 

  錢，請交旅處回答。 

交通旅遊處游處長志祥： 

    謝謝新源議員對測速照相的關心，我想我們的原 

  則跟警察局應該都是一致的，有關超速的部分，絕 

  對不會是以取締為目的，應該是以減少交通事故風 

  險為目的。警察局除了固定的測速照相之外，設置 

  流動測速照相地點應該是當地交通流量大，有潛在 

  事故的風險才會做這樣的事情。後續執行上如果有 

  更便利的部分，我想我們會配合警察局來共同努力 

  ，以上。 

陳議員新源： 

    不好意思，其實應該要叫警察局回答。 

警察局吳局長敬田： 

    謝謝陳議員讓我有說明的機會，也謝謝你的指導 

  ，為了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或是減少車禍發生的風 

  險，我們在執法上可能會有一些疑慮，我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在台三線 68K的地方有一個超速的 A1 

  車禍，可能是因為行經轉彎的地方車速過快，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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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擦撞就往生了，類似這樣一個 A1的路段，那個 

  地方沒有固定的測速照相，所以如果說那個路段確 

  實有發生車禍以後，我們研判可能是因為超速，就 

  會在那邊利用機動照相，這個的目的不是在搶錢， 

  而是在減少民眾發生車禍，維護他們生命財產安全 

  ，我們是做這樣的考量。議員的指導，我們會納入 

  整個交通勤務規劃來執行，謝謝。 

陳議員新源： 

    我是說申請一個固定的，你再去執勤，不要警 52 

  的牌面拿來拿去，我不是反對那個路段不要測速照 

  相，我是說既然警察要去那邊測了，那我們就申請 

  一個固定的，這樣比較好啦！ 

警察局吳局長敬田： 

    這部分不管是省道或是縣道、鄉道，我們會根據 

  整個 A1、A2車禍發生的情形，再跟交旅處做一個研 

  究，就說某些路段可能狀況改變了，是不是要增加 

  固定的，或有些路段可能民眾已經習慣，他不超速 

  了，我們也會來檢討把它撤除，謝謝議員。 

陳議員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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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有關雙黃線開口的問題，可能我們認為 

  人們開車是轉直角，我問在座各位，你們是不是這 

  樣開車？可能百分之百每一個人都是這樣開車，不 

  會轉直角，然後壓到雙黃線了，後面的檢舉達人就 

  檢舉了，警察對這個不會去照相，但是檢舉達人拿 

  著相片來，警察就不知道要罰還是不要罰，最後是 

  罰了，但是大家都火大了。我們在兩車道的地方， 

  如果開口不是夠寬的時候，我要開內側的右邊才能 

  夠不壓線轉進去，或是我要開外側才能夠不壓線轉 

  進去。我請問交旅處，黃線開口的法規是怎麼樣？ 

  也想請問警察局，當檢舉相片到達警察局的時候， 

  篩選的規定是否有兼顧情理法？ 

交通旅遊處游處長志祥： 

    感謝新源議員對中央分向線開口的關心，依照公 

  路工程設計規範，這是比照中央，它設置的最小寬 

  度至少要大於巷道的寬度。議員剛才提示的部分， 

  可能有部分巷口，包括縣道、鄉道和所行經的巷道 

  很多，行車轉彎的半徑是否會壓到雙黃線部分，議 

  座如果能提供比較詳盡的地點，我們會來充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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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依照規定可以放寬，我們會做適度的放寬。 

  當然也要跟議座報告，如果我們開口開得愈大，行 

  車動線軌跡愈大，在適當的範圍內，很容易造成路 

  口動線的混亂，所以我們在允許檢討的範圍內會適 

  度放寬，以上。 

警察局吳局長敬田： 

    感謝陳議員的指導，有關檢舉達人透過檢舉系統 

  向警察局來做檢舉，相關規定就是有這個檢舉，加 

  上警察的查證屬實，我們才會告發，這是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裡面的要件。有關剛才議員提到的類 

  似個案，如果這個相片看起來有爭議，比如說標誌 

  標線模糊不清，或根本沒有什麼標誌標線等，這些 

  比較有爭議的案件，我都請交通隊不可以舉發，只 

  要有爭議就不要舉發，未來我們也會依照議員的指 

  導來執行，以上。 

陳議員新源： 

    謝謝。新埔中正路中間都是雙黃線，左右邊都有 

  停車格，街頭到街尾將近兩公里，今天假如有一個 

  老人家騎代步車，或是垃圾車在那邊的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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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遵守交通規則的，從街頭到街尾要 20分鐘 

  ，我想沒有人會這樣開車。中正路的雙黃線我們也 

  要考量，因為普通人在街上是不會飆車，真正飆車 

  的人是不會管你黃雙線的，所以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的人都會看對向有沒有來車，今天被垃圾車堵了、 

  被老人代步車堵了，我們一定會跨越雙黃線，所以 

  中正路的雙黃線要適度的檢討，這不用回答。 

    下一個問題是警察執法的態度和比例原則，這張 

  相片是 102年的年初二霄裡溪被華映、友達污染， 

  剛好馬英九總統來到義民廟發紅包，我們六、七個 

  人拿了陳情書想跟總統說我們喝的水被污染了，結 

  果警察不給我們遞陳情書，我們當然火大了，年初 

  二大家都要回娘家，我們還特別來這裡遞陳情書， 

  這樣又不行，我個人就突破重圍，然後就被抓進去 

  ，最後是書面的移送，我個人沒有被移送，只是在 

  裡面大概關了兩個小時，筆錄做完了，新埔分局也 

  是用書面移送的方式，最後檢察官要罰我 3千元， 

  我不甘願，我是為地方做事，我就提抗告，最後是 

  沒有罰，因為警察違反比例原則，我們只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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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警察卻有七、八十個人，我們哪能做什麼亂 

  嘛！根本不可能，所以被駁回，最後我也沒有被罰 

  錢。我現在要說的是六家派出所的問題，依照當事 

  人所述，警察剛開始說恐嚇，接著說誹謗，再說妨 

  害名譽，以上這些都是告訴乃論，也要經過當事人 

  的報案，請雙方做筆錄，再用書面移送，所以是不 

  是警方認為現行犯任何人都可以逮捕？但是在逮捕 

  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參考原則？因為我們知道太多 

  的案例，最後都判說這種行為除非雙方當事人馬上 

  起訴，否則提抗告大部分都贏。我們非常注意警察 

  的執勤態度，警察每天摩托車騎來騎去就代表縣政 

  府在執勤，也為了維護治安交通安全，而做了很多 

  的貢獻。但是在態度上面是不是能有所改進，我認 

  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請警察局長說明。 

警察局吳局長敬田： 

    有關今年9月19日六家所處理太極門陳抗的案子 

  ，我們是從當天下午執行到隔天將近 3、4點左右才 

  結束，議員的指導我分 3項來說明。第一個就是說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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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對這些陳情抗議也都有規定，另外依據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1條的規定，和平集會的權利應 

  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 

  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生或風化 

  、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就說除了剛才 

  講的這些以外，我們不可以限制這種權利的行使， 

  但如果有違反剛剛講的這些，是可以立法來限制的 

  。警察局會把這些相關的規範、法律規定，利用各 

  種時機來宣導，也會來教育所有的同仁。第二點警 

  察基於保障人民言論自由，我們是以這個為前提來 

  執法，但是依照憲法第 23條的規定，人民的陳情抗 

  議，我們在執行的時候，要兼顧維護社會秩序，防 

  止妨礙他人安寧，所以如果說對於群眾的現場有違 

  法脫序或衝突，警察就有責任來制止，來依法處理 

  ，秉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暴力的處理原則。 

  我們執行的手段，也會要求我們員警一定要符合比 

  例原則，不可以過當，這是第二個說明。第三個是 

  有關 919事件，警察在現場的逮捕是不是違法，其 

  實民眾提抗告，新竹地院也有做一個裁定，裁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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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是 109年申字第 1362號的刑事裁定，這裡面內容 

  蠻多的，議員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給你。我簡單講 

  摘要，就是提告人對某某女士到她住家周遭路口之 

  前的行為，除了感到個資遭非法蒐集、個人名譽遭 

  詆毀外，亦因加害名譽的文字之厄害通知而心生畏 

  懼，所以當時提告人就提告了 4個罪名，包括刑法 

  的恐嚇、危害安全罪、公然侮辱罪、加重毀謗罪以 

  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罪，他是當場提告，警察 

  沒有權利不受理，如果我們拒絕受理的話，就是匿 

  報刑案，我們當場受理了，裁定書後面就加了一個 

  結論「警方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88條的規定逮捕申請 

  人」警方逮捕的程序是「尚難謂與法有違」，這是裁 

  定書的結論。它裡面還特別說明，這樣的逮捕是不 

  是告訴乃論罪，是無涉的，也就是沒有關係的。我 

  個人對這個案子的看法，警察當場逮捕了某某女士 

  ，這過程是不是違法？或者是對方提告我們員警， 

  我們有兩位員警被告，她隔天凌晨就到地檢署按鈴 

  申告我們同仁違反強制罪，像這樣的兩個個案，到 

  底我們是不是有涉及違法？現在已進入司法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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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檢察官在偵辦。 

陳議員新源： 

    局長，我不是檢察官，也不是法官，警察局和當 

  事人的說法，我們全部交給檢察官和法官，所以我 

  剛才一直強調執勤的態度，這你不用回答，我要進 

  行下一個問題。有關於老人年金的問題，我們可能 

  就用書面來問。我現在要問高壓電塔的問題，新竹 

  縣很多的高壓電塔，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 

助金執行要點裡面有規定，就是要有輸變電設施的

地方，產發處回答說湖口、寶山、峨眉有，但是在

架空電線的噪音部分目前是沒有的，因為新埔有很 

  多的山區稜線也住了很多人，當最近東北季風來的 

  時候，那個聲音非常地吵，根本沒有辦法睡覺。以 

  縣府為民著想來說，怎麼樣跟台電進行協調，在噪 

  音的補償方面，我們來做一些該完成的動作，如果 

  噪音沒超過，這當然沒辦法，假如噪音超過，因為 

  這有一定的法令規範嘛！請產發處回答。 

產發處陳處長偉志： 

    謝謝陳議員對鐵塔相關問題的關心，有關於電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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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誠如剛才陳議員所說的部分，確實只有在超高壓 

  變電所和輸變電在營運中有補助，至於在施工中電 

  塔的部分，其實有些地方也有，像寶山就有這樣的 

  案例，但是在施工完畢以後就沒有了。所以這分成 

  兩個部分，第一個在電協金的要點裡面確實沒有針 

  對噪音部分有這樣的規定，當然我們也可以建請台 

  電是不是來修改電協金的要點，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是針對噪音部分，我想現階段是不是可以請 

  鄉親或者是議座把相關的地點告訴我們，我們請台 

  電來召開相關的會議，到現場去勘查，順便去檢測 

  噪音，如果這個噪音過高的話，請他先做絕緣，或 

  做其他噪音設備的改善，我想現階段先用這兩部分 

  來進行，謝謝。 

陳議員新源： 

    謝謝。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新埔仰德自辦農村重 

  劃區，民眾搬進去兩年了，大部分路燈最近才亮， 

  目前新竹縣進行市地重劃的有新豐鄉光星、竹東至 

  善、光武等三處，農村社區重劃區有寶山明湖、竹 

  北犂頭山、新埔觀埔這三個地方，前一陣子長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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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學生的命案，黃偉哲市長說死亡之路只壞兩盞燈 

  ，被人家駡得要死，因為這市地重劃和農村社區核 

  准權全部在縣政府，重劃費要交給公所的時候，公 

  所說路燈不亮不接收，我想請問縣政府在核准這個 

  案子的時候，我們要管到什麼時候？核准後責任區 

  間是怎麼樣的情況？在哪一個階段？讓民眾進去之 

  後不要烏漆麻黑的，請地政處長回答。 

地政處魏處長嘉憲： 

    謝謝陳議員對仰德農村土地重劃的關心，這個案 

  子根據我們查察過去的資料，他的問題應該是出在 

  公共設施完竣移交給鄉鎮市公所的階段。基本上公 

  共設施完竣以後，交給鄉鎮市公所管養，當然是要 

  由鄉鎮市公所維護，但這個問題是出在當初交給他 

  的時機是不是有協調，在雙方比較能接受的範圍之 

  內去做，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新埔鎮公所接管以後 

  ，是因為台電的人力不足，沒有辦法將電力馬上輸 

  送，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瞭解了，往後這些案子都不 

  會發生，因為我們處理的方式是公共設施沒有完竣 

  路燈沒有亮以前，我們不做移交的動作，那鄉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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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也不可能接到一個不會亮的地區。移交以後鄉鎮 

  市公所還有大概三年的保固期間，這保固期間當然 

  還是由重劃會負責，甚至於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手段 

  ，就是任何一個重劃區我們都有抵費地，他們有任 

  何沒有完善的部分，抵費地禁止他處分，以上謝謝 

  。 

陳議員新源： 

    這個我都知道，但是他蓋好後就賣了啊！人家買 

  了就住進去了，然後還沒有交接？路燈也還沒有亮 

  ？變成住進去的住戶一直在駡，他不會駡鎮公所， 

  他一定駡縣政府，因為核准權在縣政府，為什麼核 

  准之後不管重劃會，讓他的路燈能夠早一點亮？讓 

  他能夠早一點交接，有時候住滿了還沒有交接，這 

  樣大家當然會駡縣政府，既然同意他重劃了，建商 

  也一直在賣房子，而且賣得非常好，結果還沒有交 

  接，住戶就一直在吵，吵說沒路燈，公所說沒交接 

  ，重劃會又說已經進行到某一個階段了，這變成各 

  說各話，畢竟我們是核准單位，我想請縣政府在這 

  個部分能夠再更多著墨，這個不用回答，因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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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到了，我今天的質詢就到這裡，往後大家共同來 

  為縣政努力，謝謝大家。 


